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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在工作场所设置的可以使劳动者对职业病危害产生警觉，并

采取相应防护措施的图形标识、警示线、警示语句和文字。
本标准适用于可产生职业病危害的工作场所、设备及产品。根据工作场所

实际情况，组合使用各类警示标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 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 （不包括勘误的内容） 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
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
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2893 安全色
 GB 16179 安全标志使用导则
 ISO 3864-1 工作场所和公共场所安全标识的设计原则
3 图形标识
图形标识分为禁止标识、警告标识、指令标识和提示标识。见附录 A和 B。
禁止标识——禁止不安全行为的图形，如“禁止入内”标识。
警告标识——提醒对周围环境需要注意，以避免可能发生危险的图形，如

“当心中毒”标识。
指令标识——强制做出某种动作或采用防范措施的图形，如“戴防毒面

具”标识。
提示标识——提供相关安全信息的图形，如“救援电话”标识。
图形标识可与相应的警示语句配合使用，见附录 B和 C。图形、警示语句

和文字设置在作业场所入口处或作业场所的显著位置。
4 警示线
警示线是界定和分隔危险区域的标识线，分为红包、黄色和绿色三种。见

附录 B。按照需要，警示线可喷涂在地面或制成色带设置。
5 警示语句
警示语句是一组表示禁止、警告、指令、提示或描述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

的词语。警示语句可单独使用， 也可与图形标识组合使用。 基本警示语句见附录
C。

6 有毒物品作业岗位职业病危害告知卡
根据实际需要，由各类图形标识和文字组合成《有毒物品作业岗位职业病

危害告知卡》（以下简称告知卡）。参见附录 D。《告知卡》是针对某—职业病
危害因素，告知劳动者危害后果及其防护措施的提示卡。

《告知卡》设置在使用有毒物品作业岗位的醒目位置。
7 使用有毒物品作业场所警示标识的设置
在使用有毒物品作业场所入口或作业场所的显著位置， 根据需要，设置“当

心中毒”或者“当心有毒气体”警告标识， “戴防毒面具”、“穿防护服”，“注
意通风”等指令标识和“紧急出口”、“救援电话”等提示标识。

依据《高毒物品目录》 ，在使用高毒物品作业岗位醒目位置设置 《告知卡》。
在高毒物品作业场所，设置红色警示线。在一般有毒物品作业场所，设置

黄色警示线。警示线设在使用有毒作业场所外缘不少于 30cm处。
在高毒物品作业场所应急撤离通道设置紧急出口提示标识。在泄险区启用

时，设置“禁止入内”、“禁止停留”警示标识，并加注必要的警示语句。
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的设备发生故障时，或者维修、检修存在有毒物品的

生产装置时，根据现场实际情况设置“禁止启动”或“禁止入内”警示标识， 可
加注必要的警示语句。

8．其他职业病危害工作场所警示标识的设置
在产生粉尘的作业场所设置“注意防尘”警告标识和“戴防尘口罩”指令

标识。



在可能产生职业性灼伤和腐蚀的作业场所，设置“当心腐蚀”警告标识和
“穿防护服”、“戴防护手套”、“穿防护鞋”等指令标识。

在产生噪声的作业场所，设置“噪声有害”警告标识和“戴护耳器”指令
标识。

在高温作业场所，设置“注意高温”警告标识。
在可引起电光性眼炎的作业场所，设置“当心弧光”警告标识和“戴防护

镜”指令标识。
存在生物性职业病危害因索的作业场所，设置“当心感染”警告标识和相

应的指令标识。
存在放射性同位素和使用放射性装置的作业场所，设置“当心电离辐射”

警告标识和相应的指令标识。
9．设备警示标识的设置
在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的设备上或其前方醒目位置设置相应的警示标识。

10．产品包装警示标识的设置
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的化学品、放射性同位素和含放射性物质的材料的，

产品包装要设置醒目的相应的警示标识和简明中文警示说明。 警示说明载明产品
特性、存在的有害因素、 可能产生的危害后果， 安全使用注意事项以及应急救治
措施内容。

11．贮存场所警示标识的设置
贮存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的化学品、放射性同位素和含有放射性物质材料

的场所，在入口处和存放处设置相应的警示标识以及简明中文警示说明。
12．职业病危害事故现场警示线的设置
在职业病危害事故现场，根据实际情况，设置临时警示线，划分出不同功

能区。
红色警示线设在紧邻事故危害源周边。将危害源与其他的区域分隔开来，

限佩戴相应防护用具的专业人员可以进入此区域。
黄色警示线设在危害区域的周边，其内外分别是危害区和洁净区，此区域

内的人员要佩戴适当的防护用具，出入此区域的人员必须进行洗消处理。
绿色警示线设在救援区域的周边， 将救援人员与公众隔离开来。 患者的

抢救治疗、指挥机构设在此区内。

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警示图形标准规格及设置
A．1 式样及颜色
A．1．1 基本几何图形式样、颜色及含义见（ ISO3864-1）。
基本几何图形式样、颜色及含义见表 A．1 
表 A．1 基本几何图形式样、颜色及含义



A．1．2 安全色
红色——表示禁止和阻止的意思。
蓝色——表示指令，要求人们必须遵守的规定。
黄色——表示提醒人们注意。
绿色——表示给人们提供允许、安全的信息。
A．2 制作
A．2．1 禁止标识

禁止标识按下列格式进行设计，如图 A．1所示。



图 A．1 禁止标识的基本形式
背景：白色
圆圈带和斜杠：红色
标识图：黑色
外圈：白色
安全色至少应覆盖总面积的 35%  

A．2．2 指令标识
指令标识按下列模式进行设计，如图 A．2所示。

图 A．2 指令标识的基本形式
背景：蓝色
标识图：白色
外圈：白色
安全色至少应覆盖总面积的 50% 

A．2．3 警告标识
警告标识的基本形式是等边三角形边框，按下列格式进行设计，如图

A．3所示。



图 A．3 警告标识的基本形式
背景：黄色
三角形内带：黑色
标识图：黑色
三角形外圈：黄或白色
安全色至少应覆盖总面积的 50%  

A．2．4 提示标识
提示标识按下列格式进行设计，如图 A．4所示。

图 A．4 提示标识的基本形式
背景：绿色
标识图：白色
外圈：白色
安全色（绿色）至少应覆盖总面积的 50%  



A．2．5 附加提示标识
附加提示标识如图 A．5所示。

图 A．5 附加提示标识的基本形式

A．2．6 组合标识的编排
组合标识的编排按以下位置设立，如图 A．6所示。

图 A．6 组合框标识的编排

A．2．7 多重标识
多重标识的基本形式如图 A．7所示。



图 A．7 多重标识的排列

A．2．8 提示标识、方向标识和文字组合
提示标识、方向标识和文字组合按以下方式设立， 方向提示标识在说明方向

时应设附加提示标识。“出口”字体用楷体。如图 A．8所示。



图 A．8 方向组合标识

A．2．9 警示线
警示线分为黄色警示线、红色警示线和绿色警示线，如图 A．9所示。

图 A．9 警示线

A．3 警示标识设置和使用
警示标识设置和使用见 GB16179。
A．3．1 警示标识和设置高度
除警示线外， 警示标识设置的高度， 尽量与人眼的视线高度相一致， 悬挂式

和柱式的环境信息警示标识的下缘距地面的高度不宜小于 2m；局部信息警示标
识的设置高度以视具体情况确定。

A．3．2 使用警示标识的要求



A．3．2．1 警示标识设在与职业病危险工作场所有关的醒目位置，并有足
够的时间来注意它所表示的内容。

A．3．2．2 警示标识不设在门、窗等可移动的物体上。警示标识前不得放
置妨碍认读的障碍物。

A．3．2．3 警示标识（不包括警示线）的平面与视线夹角应接近 90°角，
观察者位于最大观察距离时，最小夹角不低于 75°角，如图 A．10所示。

图 A．10 警示标识平面与视线夹角 α 不低于 75°角

A．3．2．4 警示标识设置的位置应具有良好的照明条件。
A．3．2．5 警示标识（不包括警示线）的固定方式分附着式、悬挂式和柱

式三种。悬挂式和附着式的固定要稳固不倾斜， 柱式的警示标识和支架应牢固地
连接在一起。

A．3．3 警示标识的其他要求
警示标识（不包括警示线） 要有衬边。除警告标识边框用黄色勾边外， 其余

全部用白色将边框勾一窄边， 即为警示标识的衬边。 衬边宽度为标识边长或直径
的 0．025倍。

A．3．3．1 警示识标的材质
警示标识（不包括警示线）采用坚固耐用的材料制作， 一般不宜使用易变形、

变质或易燃的材料。有触电危险的作业场所使用绝缘材料。
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的设备、 化学品、放射性同位素和含放射性物质的材料

产品包装上，可直接粘贴、印刷或者喷涂警示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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